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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教育部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草

案，其中明訂「同志教育」納入性別平等相關

課程。這當然是好消息，而國內一般也稱這是性別教

育的一大突破，因為如此一來同性戀「不再是校園禁

忌」。然而，在這些表面上的贊同聲中，我們還是可

以隱約感受到一種對同性戀的疑慮。根據報載某高中

學務主任贊成同性戀教育的原因是「青少年都會經歷

『同性密友期』，若有適當的輔導協助，可讓學生了解

自己的性取向，分辨真假同性戀。」這段話看似有

理，但它背後其實是一段精神科學病理化同性戀的複

雜歷史。

事實上，這種對於青少年時期的同性愛的真實性

的懷疑，並不是二○○四年號稱「進步開放」的台灣

的新觀點。早在近乎半個世紀前，台灣的一位本土精

神科醫師就曾以〈人人都有同性愛〉為題，撰文認為

「各人都需經過同性戀階段」，而那些因為「遭遇到意

外變故刺激」而「精神上受到刺激」者，常會使其發

展停留在某個階段，所以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心理病

態」，而且主張大多數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逐漸

「因生理上的漸形成熟開始對異性發生好感」而脫離

同性愛的階段。

比較今昔，我們會發現兩者的理論邏輯是非常接

近的，唯一的差別在於過去這位精神科醫師的言論，

似乎是以專家之言的形式出現。事隔至今，這種源自

精神心理學的看法，已經大眾化到可以藉由許許多多

的中學教師之口來複製與再現。這位學務主任沒有用

不正常或病態等字眼，但他的關鍵語已經換成「真假」

和「輔導」了。

台灣今天的許多同志社團是過去所沒有的，而性

別議題的可見度也比過去高出很多，同志的空間的確

比過去寬廣些。而另外一方面，七○年代西方同志運

動促使同性戀從精神疾病中除名，在在都給予談論同

志議題一種新的氛圍。也許有人會說至少今天這位高

中學務主任沒有提到病態兩個字，但是這一看似相當

自然的說法，還是暗中把同性戀劃歸不正常，特別是

青少年的同性戀。

青少年的感情生活的確會有許多改變，小時候愛

A型長大後愛B型的人，這類的事是常見的。不過，

類似的情形如果是異性戀，A型愛並不會被冠以假

愛，頂多是說青澀的愛。問題在於，真假同性愛的區

分為何如此重要？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別人可以來幫

你區分感情的真實性？為什麼青少年時期的感情特別

會被以不同的標準看待？

實際上，這種人類感情成長的「階段論」雖然出

現在台灣，但它其實是承襲自一九二○年代以來西方

對於人類性心理發展的科學知識傳統，其中許多青少

年時期的種種（包括同性戀傾向）往往被視為是發展

中的過渡期，就好像是蛻變中的外殼，總有一天會被

拋棄遺忘。這個科學知識的建構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動

力，那就是尋找同性戀「成因」的企圖，而以成因的

觀點來切入，就已經指向了「同性戀」的被病態化與

醫療化。

值得注意的是，「階段論」並不是第一個關於同性

戀的醫療理論。早在十九世紀末，也是同性戀醫療化

的初期，就有許多對於同性戀的科學與醫療研究（包

括一些婦產科），當時的醫生與科學家們把問題的焦點

放在同性戀的身體上，因此有許多同性戀身體生理解

剖學的研究，企圖尋找出一種同性戀身體的典型。

這些研究的內容包括脂肪的分布、新陳代謝、頭

髮的性質、身高、甚至是性器官的形態學。在美國紐

約就曾有幾個婦產科醫生找來了一些女同性戀者，對

她們的身體從體態到乳房及乳頭角度到性器官肌肉發

身體、心理還是基因？
科學、技術與社會

■王秀雲

科學與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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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情形，都做了巨細靡遺的測量對照。不過，這個研

究不久就被放棄，因為它實在無法達到原先設定的目

標——描繪出一個典型同性戀的身體。

這個研究取向預設了同性戀是天生的，因此把焦

點放在生理特徵上。我們別忘了，科學研究背後的預

設常常是有社會效用。假設一個理論主張同性戀是天

生的，那麼基於這理論，人們面對它就好比面對一個

長得怪怪的果實，而不見得要尋出一個病因或病史。

到了一九二○年代之後，佛洛伊德的影響力及

精神科本身的發展與地位的確立，使得精神科的理論

逐漸被用來分析同性戀的「問題與成因」，而這也就

是我們今天一般最主流看法的源頭。

這個心理學的觀點，認為同性戀的形成是後天

環境造成的，也就是說只要有個恰當的環境（例如刺

激等等），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同性戀。而童年成長的

經驗往往被視為是一個關鍵，簡而言之，就是說童年

受到刺激容易變成同性戀，而刺激的來源往往是家庭

中的母親，母親儼然成為被指控的對象。從天生的身

體的觀點到後天的心理兩者之間，不變的仍然是同性

戀的被病理化。

不只婦產科與精神科醫師對同性戀有興趣，近

幾年來分子生物學家也加入這個行列中，而同性戀基

因（gay gene）的找尋也引起了重大的爭議。反對者

認為在目前歧視恐懼同性

戀的社會脈絡下，同性戀

基因如果真的存在且被科

學家尋獲，這個科學研究

的結果會被用來「改造」

同性戀，把他或她轉變成

異性戀者，或是像羊膜穿

刺應用於女胎的人工流產

一樣，將來同性戀胎也會

慘遭蒸發，同性戀族群會

有滅亡的危險。

換言之，根據這個立

場，同志基因的研究無疑

是一種優生學的再版。除

此之外，這個基因研究還

是難逃把同性戀異常化的

傾向（為何沒有人要找異性戀基因？）。的確，歷史

上許多類似的研究結果的應用，往往是對這些當事人

相當不利的。

另外一方面，贊成的一方主要從人權法律的角度

來看，他們認為科學研究結果有可能可以用在促進社

會正義。他們舉的例子是美國一九八六年高等法院的

一個案例，該案最後法官裁決否定同性之間的性關係

可以擁有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而理由就是同性愛

戀關係並不占據人類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因此，如果

科學研究可以證明（例如透過同性戀基因的尋獲）同

性戀的確具有相當的位置，目前同志運動所努力爭取

的各種人權是否就比較具有說服力？也許目前還未可

知。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否牽涉到同性戀是不是違反自

然的（如某些保守的宗教人士所言）？或許我們需要

知道一些事實，其一是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的事情與活

動是違反自然的，可能大部分的科技進步產品都可列

入這個範疇；其二是人類以外的動物界也有許多同性

戀行為。因此，顯然自然與否並不能用來反對同性戀

行為的價值標準。

總之，無論是身體的生理研究、心理分析或基因

研究，我們大概不能完全期待科學來協助我們解決社

會問題，無論是正義的伸張，或是歧視社會邊緣族群

的問題。我們也別忘了，在十九世

紀末當醫生開始討論有關同性戀、

自慰、性病等等問題時，他們同時

也透過這些討論在規範人類的性的

種種。因此，在鼓掌歡迎同志教育

進入校園之前，我們應該了解這個

教育的知識內容及其預設。

王秀雲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更正啟事

本刊384期〈三國π裏袖乾坤——劉徽的數

學貢獻〉一文，第72頁圖說倒數第二行，

誤 植 π =3.142592653， 應 更 正 為

π=3.141592653。

及〈新的人類物種化石〉一文，第76頁右

欄第四行及倒數第三段第一行「劍尺象」

應為「劍齒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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